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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汴医保〔2023〕30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开封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家庭病床服务医保支付
有关事项的通知（试行）

各县（区）分局，局属各单位，各相关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家庭病床服务医保费用管理，促进家庭病床服

务健康良性发展，根据省委改革办、省卫健委、省医保局《关于

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改办法〔2023〕8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市委改革办、市卫健委、市医保局《关于印

发开封市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汴改办

发〔2023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、《开封市家庭病床服

务试点工作操作规范》（汴改办发〔2023〕7 号，以下简称《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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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规范》）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就我市家庭病床服务医保支付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付费方式

家庭病床服务实行按床日付费方式由医保部门与提供家庭

病床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定点建床机构）进行结算。

二、动态调整支付标准

床日费用标准由市医保部门对符合《通知》、《操作规范》中

条件的患者费用进行测算，结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预算、定

点建床机构服务提供量、实际医疗费用发生情况，综合考虑基本

医疗保险政策及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调整等因素拟定，与定点

建床机构协商并通过补充协议确定。

三、月度预付

同级别定点建床机构每月家庭病床实际医保记账总费用低

于家庭病床床日标准总费用的，按照当月家庭病床实际医保记账

总费用扣除质量保证金后支付；超过家庭病床床日标准总费用的，

按照家庭病床床日标准总费用扣除质量保证金后支付。

四、年终清算

定点建床机构每年度实际平均床日医保记账费用低于床日

费用标准的，按照当年度家庭病床实际医保记账总费用支付；超

过床日费用标准的，按照当年度家庭病床床日标准总费用支付，

超出部分基本医保统筹基金不予补偿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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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定点建床机构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应严格按照省委改

革办、省卫健委、省医保局《关于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

通知》规定和市级《实施方案》、《操作规范》的服务内涵、质量

安全、收费政策等规范执行，并加强家庭病床服务管理。家庭病

床服务纳入医保定点日常管理及考核。

（二）各定点建床机构应严格按照省、市工作方案和文件要

求提供适宜诊疗服务，按照有关规范建立完整的病历档案，客观、

及时、准确记录提供的家庭病床服务、药品及诊疗项目收费明细，

并按照住院报销相关政策及待遇标准与患者及时结算。

定点建床机构上门提供的居家医疗服务，已通过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、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式提供经费保障的，不

得重复收费，否则医保经办审核结算时不予支付。

对于不符合家庭病床建床要求和省、市明确医保支付对象以

外的患者费用、生活照护以及家庭病床期间同种疾病的门诊慢特

病费用等，医保基金不予支付。

（三）各定点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机制，引导有

需求的患者向建床机构提出建床申请，充分发挥家庭病床服务的

作用，提高社区医疗服务可及性。

（四）医疗保障经办部门应完善协议管理，在审核结算中做

到“审核一例，结算一例”，同时加强对各定点建床机构的监督

指导，开展日常巡查、专项检查、重点检查、专家审查等相结合

的多形式检查，加强大数据应用，不断提升医保智能监控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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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经办部门要不断总结家庭病床审核结算要点，市

级经办机构做好对县（区）经办工作的指导，并总结提升形成全

市审核结算工作规范。

（五）稽核部门要探索制定家庭病床医保稽核办法，做到稽

核有章可循、全面覆盖。对医疗机构违规、违约行为,按照医保

基金监管条例等相关法规进行处罚。情节严重的,移交相关部门

处理。

（六）其他事项按照省委改革办、省卫健委、省医保局《关

于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改办法〔2023〕8 号）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2023 年 11 月 2 日

开封市医疗保障局 2023年11月2日印发


